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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建设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全力做好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工作，根据《崇明区生态环境问题自查整改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等要求，现就开展本区建设领域生态环境问题自查整改专项行动，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梳理、系统排查我区建设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全面排查整改工作，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一批群众身边反映强烈的“关键小事”和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全力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二、工作任务
（一）拔点攻坚，核查已完成整改任务的落实情况。包括第一轮、第二轮中央督察和历年长江警示片整改工作落实情况，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市级生态环境警示片整改工作落实情况，中央和市级督察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生态环境隐患点位大排查整改落实情况等。2016年以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情况反馈31个问题中，涉及混凝土企业23个、非法生产混凝土4个、燃气站点4个，相关条线部门各自认领任务，组织力量分头开展全面排查。在对既往问题进行核查的同时，以点带面，针对新发现的类似问题督促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加大惩治力度，狠抓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到位。
（二）强化监管，多点发力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混凝土企业方面，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区城管执法局对全区混凝土企业开展绿色环保提升滚动检查。建筑工地方面，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建筑工地污染防治工作的提示》，要求各工地深入排查自身在扬尘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施工现场污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处置、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等方面的生态环境隐患问题。对滚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或处理，并取消评选全区文明工地资格。城市综合管理方面，督促有关企业在道路照明运维、架空线入地、地下空间管理过程中，加强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做好树立围挡、覆盖施工材料、及时清运渣土等环保措施，并加强对现场文明施工落实情况的监管。燃气场站方面，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加强日常管理，树立环保意识，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作业，同时加强对周边居民的宣传和沟通，取得群众理解，提前化解信访矛盾。
（三）聚焦难点，高效化解强化信访工作处理力度。制定信访工作方案，接收转办相关问题，做好转办问题的汇总梳理和反馈上报，协调做好信访处置的群众满意度工作；汇总上报边督边改工作情况，并配合宣传组将边督边改落实到相关宣传工作；组织召开工作例会，研究交办问题的处置情况；负责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负责做好群访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四）全力配合，从严从细做好迎检现场相关工作。督察期间（尤其是下沉督察期间），陪同中央督察组开展现场检查，收集、整理、汇总现场督察相关情况；组织对举报投诉、案件、现场检查反馈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处置；做好有关路线、地点、现场解答等相关协调事宜并按日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整改。按照“一个问题，一个方案”的要求，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工作。对于发现的具体问题应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对于不能立行立改的具体问题，应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责任主体、整改措施、整改计划和完成时限，抓紧推进整改工作。
（二）持续跟进，形成闭环。持续跟踪整改成效，严防出现对整改工作不重视、推动整改不力、谎报整改成效的问题，并及时梳理检验整改工作措施和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形成“发现-整改-回头看-常态化”闭环管理。
（三）联手行动，精准打击。在查处非法生产混凝土行为、建筑工地扬尘超标、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场所污染环境过程中，建立健全信息互通、执法联动、移交查办等制度，加大与环保、城管、市场、水务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实现监管能力和监管效能的提升。如在自查整改工作中存在瓶颈难题，及时向区督察办报告。
（四）深入检视，举一反三。认真梳理行业内环境基础设施存在的短板，对于运行维护管理不到位的，要抓紧完善相关工作机制，提升工作效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的，要结合相关规划计划，研究制定相应整改计划。对于现有长效机制中存在的盲区漏洞，分析长效机制落实不到位的堵点难点，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自查整改工作领导机制。成立我委自查整改工作小组，由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相关科室、委属单位负责具体推进，做到分级管理、分层落实、责任到人。
（二）坚持稳中求进。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应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自查整改工作，不干扰被检查对象正常工作，严禁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等“一刀切”“运动式”整改。
（三）严守纪律规矩。自查整改工作中，应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等纪律要求，严守纪律规矩。
